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中西區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工作小組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協辦
「第二屆全港運動會」

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

章程

1. 目的
透過公開選拔形式，以甄選符合參賽資格的運動員代表中西區區議會參加第二屆全港運動會(港運會)。

2. 第二屆港運會簡介

第二屆港運會將於2009年5月9日至31日舉行。這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多項目運動會以十八區區議會為參賽單位，目的是為社區提供更多體育參與、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鼓勵市民積極參與體育活動，並增加市民對居住地區的歸屬感；同時促進十八區的溝通和友誼。第二屆港運會共有六個體育項目，包括田徑、羽毛球、籃球、乒乓球、游泳及網球比賽。各區區議會將透過公開選拔形式甄選區內優秀運動員代表該區參賽。
3. 第二屆港運會 - 籃球比賽組別及名額

        （1）比賽組別

（a）男子組　　　（b）女子組

（2）名額

             每分區可填報男、女子各1隊，每隊5至12人。

4. 中西區籃球選拔日期、時間及地點：
	比賽日期
	比賽時間
	比賽地點

	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
	下午2時至晚上8時
	西區公園體育館


5. 選拔賽名額

參賽名額為男、女子組各8隊 (康文署中西區籃球比賽的隊伍中，至少有6名隊員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而成績最佳的男、女子組各2隊；公開招收男、女子組各 6 隊。)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參加者不得異議。

6. 公開招收報名日期

2008年12月9日至12月22日 (費用全免)

(大會將邀請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中西區籃球賽優勝隊伍報名參加第二屆全港運動會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賽)

7. 參加資格

(1) 參加者必須於1993年或以前出生和持有有效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或「香港居民身份證」並居港年滿3年或以上。(香港居民身份證持有人須向大會提供到港日期證明，如單程證或護照等，到港日期必須在2006年5月9日或以前，以證明居港滿3年或以上)。
(2) 凡於2006至2009年期間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東亞運動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世界錦標賽（不包括世界青年錦標賽）或亞洲錦標賽（不包括亞洲青年錦標賽）的籃球比賽運動員，均不得參加。
(3) 參加者必須在中西區的「區域範圍」居住，並提供「住址證明」。
(a)  中西區的「區域範圍」是根據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圖而界定。如欲查閱中西區的區域範圍，請瀏覽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  http://www.elections.gov.hk/dc2007/chi/ebmaps.html
(b) 「住址證明」是指顯示參加者姓名的有效證明文件的正本，例如：

(i) 在最近三個月內由公用／商業機構和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

(ii) 2008/2009年度附有住址證明的學生手冊（如學生手冊未能提供住址證明，可以上述第(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加上出生證明文件為證）﹔

(iii) 由民政事務總署所發出之住址宣誓聲明﹔或

(iv) 銀行按揭供款單、租約或住戶證。

(c)   學生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4) 凡符合港運會參賽資格的運動員均可組隊報名參加中西區籃球選拔賽。

(5) 參加者必須符合上述參加資格，如發現有參加者資格不符或重複代表多於一個分區，大會有權取消該名參加者代表中西區參加港運會的參賽資格。

(6)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需詳細填寫各項資料，報名表格一經遞交，所有填報資料不得更改(住址、通訊電話及職業除外)。如參加者在甄選過程中搬遷，請即通知康文署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電話:2853 2566)，否則作虛報資料處理。在比賽期間搬遷而成為非中西區人士，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7)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甄選結果亦會作廢，其位置將由其他隊伍補上。
(8) 未滿十八歲的參加者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運動員選拔。
(9) 大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加選拔的權利。

8. 賽制

1. 單淘汰制

2. 全場比賽時間為40分鐘，共分4節，每節為10分鐘。第一節與第二節比賽和第三節與第四節比賽的休息時間為1分鐘，半場(第二節與第三節比賽)休息時間為5分鐘，各組賽事的休息時間將以裁判的規定暫停比賽計時鐘作準。
3. 如在法定時間賽和，加時5分鐘；再和，則每隊指派5名球員互射罰球，採用「即時死亡」制決定勝負。
9. 參加辦法

凡有興趣參加第二屆港運會的中西區居民，並符合上述港運會的參賽資格，請於2008年12月9日至年12月22日將填妥的「報名表格」、身份證明文件及領隊/聯絡人和參加者聲明書交回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上環市政大廈十字樓1004室；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8時30分至下午6時15分，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除外)，並須在交報名表格時出示本章程第（七）項（3）（b）其中一項印有其名字的住址証明正本。
10. 公佈入選參加選拔賽名單及賽程抽籤
如公開招收項目的參加人數超過所定名額時，本處將以抽籤形式，於2009年1月8日(星期四)上午10時正在上環市政大廈十字樓1004室舉行公開名額及賽程抽籤，歡迎市民到場參觀。獲選參加選拔賽的運動員名單將於2009年1月12日(星期一)張貼於中西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地區選拔委員會將發信通知個別獲選的隊伍。
11. 附則
	1. 
	每隊球隊須由一名年滿18歲的人士出任領隊(可兼球員)。

	2. 
	球賽開始前30分鐘，雙方領隊或教練須填妥出場表，連同球員的身分證明文件交予該場比賽幹事核對，未能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的球員，不得出賽。

	3. 
	各球員或球隊必須依照大會編定的時間出場比賽，所編定的開賽時間5分鐘後仍未能出場作賽或當比賽進行時球員不足5人者，作自動棄權論，賽會將判對賽隊伍獲勝。

	4. 
	如球隊在比賽中途擅自離場，經裁判向賽會報告後，判作棄權論，賽會將判對賽隊伍獲勝。

	5. 
	如有參賽者／參賽隊伍違反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事，大會有權取消其個人／有關隊伍的參賽資格，所得成績亦會作廢。

	6. 
	球員在賽事中，如被裁判判處奪權犯規（判罰離場），除即時自動停賽一場外，大會仍保留進一步處罰的權利。

	7. 
	各球員必須穿着不脫色的膠底運動鞋，並須預備兩套合規格而不同顏色的球衣。

	8. 
	如兩隊球隊球衣顏色相同，則按賽程編定排名較先者須更換球衣，或穿着大會提供印有號碼的背心。

	9. 
	賽程編定後，各球隊必須依照編定時間參賽，不得更改。

	10. 
	本賽事不會設有獎盃或獎牌予賽事優勝者。

	11. 
	除本章程明文規定外，其餘均依照香港籃球總會的現行比賽規則辦理。


12. 上訴：大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13. 惡劣天氣安排
如在比賽當日，天文台於賽事前兩小時仍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暴雨警告訊號，該日賽事即告取消，並會改期在2009年1月24日(星期六)在上環體育館進行，詳情另行通知。
14. 查詢電話： 2853 2566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之處，大會有權隨時修改而無須另行通知。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中西區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工作小組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協辦
「第二屆全港運動會」
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

報名表
(請須在交報名表格時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本章程第（七）項（3）（b）其中一項印有其名字的住址証明。)

（一）參加組別：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二）隊名：                       (三) 球衣顏色：(1)               (深)    (2)               (淺)
（四）領隊/聯絡人資料   (請必須填寫以下各項，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請提供英文字母及首四個號碼，例如：A1234) 


出生年份：                   年齡：   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通訊電話：（日）                　  （夜）                    (手提電話)                      

（如本人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電話號碼)　  　 　　　    　與(聯絡人)　     　　  　聯絡）
	備註
	：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報名、統計、日後聯絡、宣傳及活動意見調查之用；除中西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授權職員外，有關資料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

	
	
	(2)
	有關個人資料除中西區選拔委員會/工作小組授權職員外，將不會轉交其他人士。

	
	
	(3)
	如要求更改或索取你所申報的個人資料，可致電2853 2566與本辦事處職員聯絡。

	
	
	(4)
	你必須在本表格提供個人資料；如你未能提供有關資料，主辦機構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編

號
	參加者姓名
	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號碼/

香港居民

身份證號碼

(請提供英文字母及

首四個號碼

例如：A1234)
	聯絡電話(日間)
	出生年份
	年齡
	居住地址


	#

職業

	
	中文
	英文
	
	
	
	
	
	

	1.
	(隊長)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請填上職業代號： 1.學生  2.主婦  3.在職人士  4.退休人士  5.其他 
(有關資料將作統計之用，你亦可選擇不填寫職業資料)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中西區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工作小組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協辦
「第二屆全港運動會」
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

聲明書


1. 本人 / 團體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甄選結果亦會作廢。

2. 本人 / 團體願意服從大會甄選結果。

3. 本人 / 團體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4. 本人 / 團體願意絕對遵守大會的規則及裁判的判決，並於出賽前將各隊員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交賽會查閱，如有不符合規則或填報資料不實者，一律取消出賽資格，不得換人補上。

	
	
	

	
	領隊/聯絡人姓名：
	

	
	領隊/聯絡人簽署：
	

	
	日      期：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須再填上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中西區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工作小組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協辦
「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籃球比賽

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

＜參加者聲明＞

(年滿十八歲的參賽者適用)

參加組別：（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隊名：                            
所有年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簽署本聲明，連同團體報名表一併遞交。
年滿十八歲的參賽者聲明
本人聲明：本人的健康和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本人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本人於參加這項比賽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本人已細閱和明白以上聲明，並在下方簽署作實：
	編號
(按報名表格上的編號填寫)
	參賽者姓名
	參賽者簽署
	

日期

	
	
	
	

	
	
	
	

	
	
	
	

	
	
	
	

	
	
	
	

	
	
	
	

	
	
	
	

	
	
	
	

	
	
	
	

	
	
	
	

	
	
	
	

	
	
	
	


中西區區議會轄下中西區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工作小組     主辦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協辦
「第二屆全港運動會」籃球比賽

中西區籃球運動員選拔

＜參加者聲明＞

(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適用)

所有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必須由家長或年滿十八歲的監護人簽署本聲明，連同團體報名表一併遞交。
參加組別：（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 男子組　  □ 女子組　
隊名：                            

	未滿十八歲的參賽者聲明：


	
	編號 (按報名表格上的編號填寫):  __________

本人聲明： _________________(參賽者姓名) 的健康和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參賽者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他／她於參加這項比賽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編號 (按報名表格上的編號填寫):  __________

本人聲明： _________________(參賽者姓名) 的健康和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參賽者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他／她於參加這項比賽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編號 (按報名表格上的編號填寫):  __________

本人聲明： _________________(參賽者姓名) 的健康和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參賽者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他／她於參加這項比賽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編號 (按報名表格上的編號填寫):  __________

本人聲明： _________________(參賽者姓名) 的健康和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比賽。如因參賽者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他／她於參加這項比賽時傷亡，主辦機構則無須負責。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簽署：

	日期：






(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表格 )  








本辦事處專用





( 已查核住址證明正本


( 已查核身份證明正本/副本








1

